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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通知
各股室：
《芒市搬迁安置办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芒市搬迁安置办

2019年8月19日

芒市搬迁安置办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设置

第一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工作基础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芒市搬迁安置办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配备财务室分管领导、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出纳各1名。

第二条  会计机构负责人任免，应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单位主要领导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本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

第三条  会计机构负责人应当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熟悉财务法律法规，掌握本行业的业务管理知识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第四条  会计机构、会计部门应当设立内部稽核制度。

第五条  会计人员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第六条  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加强业务和继续教育。

第七条  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八条  更换出纳人员，应监督办理交接手续，按照现金日记账记录进行点交，保证现金的安全完整。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得在本单位会计机构中担任出纳工作。

第九条  本制度由芒市搬迁安置办财务股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自2019年9月1日起实施。2017年4月19日印发的《芒市移发局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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